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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機構僱員擔任公職的問題受資助機構僱員擔任公職的問題受資助機構僱員擔任公職的問題受資助機構僱員擔任公職的問題

㆔月㆓十㆕日來函收悉。

社會福利署（社署）署長現正草擬有關受資助福利機構僱

員擔任公職的指引，以供這些機構參考，在草擬指引時，會參考其

他界別受資助機構（例如醫院管理局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

校）的現行做法。至於僱員因擔任有報酬公職而影響日常工作，其

薪金 /福利應否調整的問題，社署現正研究可否加入條款，列明㆒般

的基本指導原則。不過，我們要指出，每個受資助機構都是行政自

主的，因此，我們必須讓機構靈活自主㆞決定如何處理實際的薪酬

情況及所採取的行動。這與社署擬向受資助福利機構推行㆒筆過撥

款資助模式的精神，是㆒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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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會考慮受資助福利機構對指引初稿的意見，然後在本

年㆘半年為這套指引定稿。

生福利局局長

(黃淑嫻代行 )

副本送： 行政署長

社會福利署署長

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日


